附件2
沙县区零工市场运营服务绩效考评办法
为规范我区零工市场经营秩序，确保“零工市场”规范管理、长效运行，特制定如下运营服务业绩考评办法。
一、总体目标
通过开展“零工市场”的管理考核，强化对“零工市场”的日常监督，进一步规范“零工市场”建设管理行为，构建有序、便利、更具活力的灵活就业人力资源市场，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。
二、管理运行
沙县区“零工市场”由区人社局负责做好业务指导和监督，区财政局负责经费保障，具体运营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承担，确保“零工市场”规范长效运行，切实维护零工和用工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三、考核要点
零工市场运营服务管理考核项目
1.信息网络建设。信息系统主要功能有发包方岗位任务订单、接包方接任务订单、价格确认、雇主支付款项、双方签订电子合同（含保险）、工资结算 、数据存储反馈及统计分析、任务未完成协商及投诉等功能 。同时做好系统功能维护、数据库维护、平台技术维护、网络安全维护等服务。根据业务需要，增加或修改相应模块。
2.场地运营管理。
（1）有制定日常管理服务制度，相关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等上墙制度，公布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投诉电话。
（2）场地的布置是否合理、清洁，有零工登记、用工等候、维权调解等区域。
（3）有办公设备、软件维护、网络、通讯等基础设施。
（4）场地是否有消毒设施，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消防条件，配备消防设施。
（5）有配置3人以上专职工作人员
（6）是否有独立法人资质、营业执照、健全的服务能力，具备政策咨询、信息对接、技能培训等服务。
（7）零工和用工主体对运营服务的满意程度。
（8）场地内有无打架斗殴、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、虚假招聘、雇佣童工等
（9）严禁向零工和用工主体变相收取职业介绍费用
3.信息收集与发布
（1）个人信息收集情况
（2）交易笔数的完成情况
（3）岗位信息发布情况
（4）入库人员的数据、发布用工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，是否存在虚假，拖延发布，信息有无及时更新。
4.直播开展情况。考核日常直播招聘、企业用工宣传或政策宣传等直播开展情况，是否按规定开展各类直播活动。
5.纠纷处理。考核日常纠纷处理进度、处理结果、双方满意程度。
6.平台推广。“零工市场”系统软件公众号关注程度。
四、拨付标准和方式
按照《沙县区零工市场建设试点方案》，沙县区“零工市场”的运营费用由区人社局开展绩效考核，并填写《沙县区零工市场运营绩效考核评分表》（附表）。运营服务费按政府采购中标价及绩效考评结果予以拨付。
1.拨付方式：运营服务期满1个月后拨付合同金额的15%；运营服务期满3个月后，拨付中标价的15%；运营服务期满6个月后，拨付中标价的20%；运营服务期满9个月后，拨付中标价的20%；服务期满12个月后按绩效考评等次拨付合同金额尾款。第二、三年的支付方式另行商议。
2.绩效考评方式及拨付标准：绩效考评设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较差”四个等次，分别按中标价扣除网络建设费的 100%、90%、80%、70%给予支付。
（1）运营管理规范，成效突出，考核结果优秀（90分以上），拨付运营经费100%；
（2）运营管理规范，成效明显，考核结果良好（80-89分），拨付运营经费90%；
（3）运营管理较为规范，成效明显，考核结果合格（70-79分），拨付运营经费80%；并制定提升方案，进一步提升；
（4）运营管理欠规范，考核结果较差（70分以下），拨付运营经费70%，终止服务协议。
五、监督检查
为营造安全、规范、有序的用工环境，区人社、民政、财政、住建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结合工作职能，对零工市场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做好指导监督。

附件：沙县区零工市场运营绩效考核评分表
沙县区零工市场运营绩效考核评分表
	内容
	项目
	评分标准
	标准分值
	考核得分
	备注

	运营服务
	信息网络建设
	信息系统主要功能有发包方岗位任务订单、接包方接任务订单、价格确认、雇主支付款项、双方签订电子合同（含保险）、工资结算 、数据存储反馈及统计分析、任务未完成协商及投诉等功能。根据业务需要，增加或修改相应模块。
	8
	
	

	
	
	系统功能维护、数据库维护、平台技术维护、网络安全维护。
	3
	
	

	
	场地运营管理
	有制定日常管理服务制度，相关规章制度、岗位职责等上墙制度，公布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投诉电话。
	2
	
	

	
	
	场地的布置是否合理、清洁，有零工登记、用工等候、维权调解等区域。
	3
	
	

	
	
	有办公设备、软件维护、网络、通讯等基础设施。
	3
	
	

	
	
	场地是否有消毒设施，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消防条件，配备消防设施。
	3
	
	

	
	
	有配置3人以上专职工作人员。
	5
	
	

	
	
	是否有独立法人资质、营业执照、健全的服务能力，具备政策咨询、信息对接、技能培训等服务。
	3
	
	

	
	
	零工和用工主体对运营服务的满意程度。（满意度90%以上得5分，满意度80-89%得4分，满意度70-79%得3分，满意度60-69%得2分,满意度60%以下不得分）。
	5
	
	

	
	
	场地内有无打架斗殴、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、虚假招聘、雇佣童工等(全年0案件得5分，1-5件得4分，5件以上不得分。
	5
	
	

	
	
	严禁向零工和用工主体变相收取职业介绍费用。
	3
	
	

	
	信息收集与发布
	个人信息收集情况（1000条以下不得分，2000条以下得3分，2000-2500条得4分，2500条以上得5分）
	5
	
	

	
	
	岗位信息发布情况（1000条以下不得分，1500条以下得5分，1500-2000条得8分，2000条以上得10分）
	10
	
	

	
	
	交易笔数的完成情况（500条以下不得分，1000条以下得5分，1000-1500条得8分，1500条以上得10分）
	10
	
	

	
	
	入库人员的信息、发布用工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，是否存在虚假，拖延发布，信息有无及时更新。（全年无虚假信息得5分，1-5条得4分，5-10条得3分，10条以上不得分)
	5
	
	

	
	直播情况
	考核日常直播开展情况，每月开展各类直播活动1场以上，全年总计需达到12场。每少一场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12
	
	

	
	纠纷处理
	考核日常纠纷处理进度、处理结果、双方满意程度。（全年15件以下纠纷得5分，15-20件纠纷得4分,20件以上纠纷得3分，25件以上纠纷不得分)
	5
	
	

	
	平台推广
	“零工市场”系统软件公众号关注程度（1500人以下不得分，2000-3000人关注得5分，3000-4000人关注得8分，4000人以上关注得10分）
	10
	
	

	
	加分项目
	利用平台开展企业用工服务，协助发布企业招工信息1次加0.1分，最高1分。
	1
	
	

	
	
	协调企业解决短期用工事宜。每协助企业解决短期用工一次加0.5分，最高不超过2分。
	2
	
	

	
	
	协调做好省际用工服务。开展一次以上加2分。
	2
	
	

	
	合计
	
	100+5
	
	


备注：如遇上级相关部门制定考核标准或对相关指标有考核要求，经双方协商按上级要求进行相应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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